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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 16161—1996《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形状显示规定》，与 GB 16161—1996 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a )    增加了浮标和水中固定标志的形状特征、表面色和着色方法的一般规定（见 4 .1) ; 
b)    删除了浮标中心支架的形状尺度要求（见 1996 年版的 2.3) ;
c)    删除了不同形状水中固定标志顶标大小要求的相同条款，将其纳入至一般规定（见 4. 4 ,

1996 年版的 3 . 2、4 . 2、5 . 2、6 . 2) ;

d)    增加了顶标支撑杆基面和位置的安装要求（见 4.5) ;
e )    修改了锥形顶标的形状显示特征（见 5 .1 , 1996 年版的 3 .1) ; 
f)    修改了锥形望板的尺寸比例范围（见 5 .2 , 1996 年版的 3 .3) ; 
g)    增加了锥形标体形状的描述与图例（见 5.3) ;
h )    修改了罐形顶标的形状显示特征（见 6 .1 , 1996 年版的 4 .1) ; 
i )     修改了罐形望板的尺寸比例范围（见 6 .2 , 1996 年版的 4 .3) ; 
j)     增加了罐形标体形状的描述与图例（见 6.3) ;

k)    增加了罐形顶标支撑杆尺度和球形双顶标间距要求（见 7.1) ; 
l)     增加了球形望板的高度尺寸比例范围（见 7.2) ;
m)   增加了球形标体形状的描述与图例（见 7.3) ;
n)    增加了对“十”形顶标的规定，并增加了顶标支撑杆尺度要求（见第 8 章）； 
o)    增加了“十”形顶标的安装要求（见第 8 章）；
p)    修改了图例（见图 1~图 13 , 1996 年版的图 1~图 4)。
请 注 意 本 文 件 的 某 些 内 容 可 能 涉 及 专 利。  本 文 件 的 发 布 机 构 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 文 件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交 通 运 输 部 提 出 并 归 口  。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1996 年首次发布为 GB 16161—1996 ;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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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形状显示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显示的锥形形状特征、罐形形状特征、球形形状特征、“×”形
与“十”形顶标特征，以及柱形浮标、杆形浮标和活节式灯桩顶标的形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海区及其港口  、通海河口的所有浮标（不包括灯船、大型助航浮标、冰期浮标）和  

水中固定标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4696     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  

GB 17381    视觉航标表面色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4 . 1     浮标 和 水 中 固 定 标 志 的 形 状 特 征 与 着 色 方 法 应 符 合 GB  4696  的 相 关 规 定，表 面 色 应 符 合 

GB 17381的相关规定。

4.2    浮标的形状特征应以顶标、望板和形体等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示。除“×”形与“十”形顶标外，所显
示的形状特征自任何水平方向观察时，均应形状相同。

4  .  3     浮 标 顶 标、望 板 和 形 体 可 部 分 镂 空，其 镂 空 部 分 的 面 积 应 不 大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且应均匀  

分布。

4 .  4    水中固定标志的形状特征应以顶标、望板和形体等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示，使用顶标或望板时，其规  

格 尺 寸 不 应 小 于 同 一 水 域 所 设 浮 标 的 顶 标 或 望 板。

4 .  5    顶标应不被结构物和航标设备遮挡，宜处在浮标中心轴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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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锥形形状特征

5. 1    用顶标显示浮标的锥形形状特征时，顶标的最大垂直剖面应为等腰三角形，锥形的锥底直径（x） 
应为浮体直径（D）的 0.25~0. 30,锥高应为锥底直径（x）的 0. 90,支撑杆的高度应为锥底直径（x）的  
0.35~0.60 ,  双顶标时，两个顶标之间的间距应为锥底直径（x）的 0.25~0.50,见图 1 与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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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锥形单顶标（右侧标）

图 2    锥形双顶标（方位标）

5  .  2     用望板表示浮标的锥形形状特征时，望板与支架构成的最大垂直剖面应成近似等腰三角形，总体

形状显示应具有锥形特征。望板的两腰应取圆弧形，各段的曲率半径（R）不应小于底边长度（X），底边
长度（X）不应小于浮体直径（D）的 0.70,高度 H 应为底边长度的 0.90~1.50 倍，见图 3。

图 3     锥形望板（右侧标）

5  .  3     用形体表示浮标的锥形形状特征时，形体的最大垂直剖面应成近似等腰三角形，总体形状显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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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锥形特征，高应为锥体平均直径（X）的 0.90~1.30 倍，见图 4。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97143141154006130

https://d.book118.com/897143141154006130

